《上海市人民防空工程物联设施设计指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推进本市人防工程智能监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防工程智能化监管水平，确保人民防空工程物联设施系统的建设和运行质量，上海市民防监督管理事务中心结合前期“人防工程物联感知建设体系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为基础，总结实践经验，起草编制了《上海市人民防空工程物联设施设计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设计指引》）。

一、起草的必要性

一是保障人防工程防护效能。物联感知技术能够实时监测人防工程内各类人防设备的运行状态，工程级的系统为工程管理单位提供了全面、准确掌握人防工程整体态势的技术平台。通过物联感知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帮助工程管理单位及时发现并处理人防工程内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提高应急响应速度和处置效率，并且与区级管理平台的数据互通，可以有效支撑区国动部门对于工程管理工作的监督管理，通过多种手段协同保障人防工程的功能发挥与运行效能。

二是增强管理决策科学性。物联感知技术能够汇集大量关于人防工程内环境、设备及人员等方面的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存储、分析与处理，可为人防工程的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管理人员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策略和措施，提高管理决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促进人防工程管理和监管工作数智化转型。物联感知技术是推动人防工程现场管理工作智能化转型和行业监管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技术之一。除了监测功能外，物联感知技术可以对人防工程内各类设备进行智能控制和管理，实现人防通风系统、给排水系统在平时的一键自检和战时的一键转换。

四是解决技术类文件在推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上海市公用民防工程安全监管物联设施设计规范（2021版）》（以下简称《设计规范》）在推行过程中，设计院和审图机构对《设计规范》缺乏理解，各人防工程的物联设施配置存在差异，部分人防工程物联设施未设置现场工程管理端，使用管理单位人员无法直接查看工程级物联设施状况。同时市场上物联设施设备种类繁多，设计单位没有确切的设备选型口径、加上已建设或正在建设的区级物联平台工作模式、管理场景、数据接口均不一致，难以满足人防工程物联设施的统一接入要求。

二、起草依据

《设计指引》主要依据《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2023版）、《人民防空工程防化设计规范》RFJ01-2010、《民防工程平战功能转换技术标准》DG/TJ08-2429-2023等规范性文件，参考《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施建设导则2022版》《民防工程安全智能监管物联设施配置标准》《设计规范》等相关政策文件。

三、主要内容

《设计指引》是以前期“人防工程物联感知建设体系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为基础，基于《设计规范》在本市推行情况进行起草编制，具体为：

“第一章 范围”，明确了《设计指引》适用范围。

“第二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阐明了《设计指引》的编制依据。

“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对《设计指引》中涉及的名词进行解释。

“第四章 基本规定”，对物联设施设备的安装设计、整体架构、数据传输验收、数据安全提出要求。

“第五章 功能设置”，对人防工程所涉及的各类物联设施设备进行功能说明，并对各类传感器参数及安装位置提出要求。

“第六章 系统辅助设施”，对物联设施设备的供电、线缆、信号等辅助子功能提出设计要求。

“第七章 数据传输技术标准”，对人防工程所涉及的各类物联设施设备数据信息、数据类型、传输频率等提出要求。

“第八章 附录”，明确物联设施分类配置要求，明确物联设施分类数据展示应用场景，定义了物联设施设备数据中的相关系统编码及事件类型。

四、《设计指引》优化并完善的内容

一是完善物联设施传感器类型、安装位置、布设密度说明，提出通用普适性要求，去除消防烟感、红外闯入类传感器，明确视频监控系统不要求单独建设（可兼容复用平时BA安防系统中的监控设备，减少重复建设）。

二是明确人防工程物联系统各类通信数据的工程网络架构。

三是明确人防工程物联设施设备数据传输要求及验收要求。

四是提出人防工程通风、给排水战时一键转换联动控制要求。

五是提出人防工程物联设施设备分级分类配置覆盖要求。

六是明确人防工程战时、平时使用管理工作场景。

